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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校闹”的
法规与举措

誗2015 年 8 月 29 日，全国人
大常委会表决通过 《刑法修正案
（九）》，“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情
节认定包括“致使工作 、生产 、营
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 ，
造成严重损失”。 也就是说，从“教
学”二字的表述即可明白，“校闹”
也跟 “医闹 ”一样 ，从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入刑。

誗日前， 江西省十二届人大
常委会审议了 《江西省学校学生
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草
案)》。草案共 7 章 62 条，突出了对
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预防 、
责任认定、建立第三方调解机制、
健全校园责任险以及事故纠纷的
处置等。

誗2015 年， 四川省成都市积
极广泛开展尊师重教和维护学校
正常教育活动的宣传， 同时积极
探索制定 《成都市家校纠纷预防
与处理办法》，规范家校纠纷处理
程序，引导家长理性维权，并由市
司法部门与教育部门联合探讨 ，
成立校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
以专业、权威的方式 ，逐步调解 、
化解各种问题， 从而保障各方应
有的法律权益。 此外，还应完善各
种社会保障制度， 健全学生平安
保险，提高保险赔付额度，强力推
行校方责任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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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校闹”
谁来保全教师尊严

近年来， 由家校矛盾引发的各种
原因的“校闹”不断横行于校园 ，严重
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家长闹事，学校忍气吞声，这几乎
是当前许多区域应对“校闹”的常态做
法。 令人担忧的是，一旦发生“校闹”，
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一推了之， 一味
地将教师作为应对“校闹”的挡箭牌 ，
将责任完全推向教师， 动辄要求教师
无原则地向家长道歉， 甚至进行物质
赔偿。 管理者无端放大教师的过错和
失误，让教师成为“替罪羊”和牺牲品，
凸显出相关法律的缺位， 尤其是校方
应对能力的不足和欠缺。

长此以往 ，学校和教师俨然成为
“校闹 ”们的出气筒 ，教师成为 “弱势
群体”， 教师的职业尊严和荣誉感在
“校闹 ”中化为乌有……“校闹 ”是校
园和谐稳定的噪音 ，不仅闹走了良好

的育人环境 ， 更闹走了教育的公信
力。 一些学校和教师因“校闹”而被置
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无端地承受莫大
的压力和非议 ，这在广大教师中产生
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许多教师在教
学中总是小心翼翼 、畏手畏脚 ，不敢
严格管理学生 ，唯恐引火烧身 ，精力
和心思也因此被分散 ，极大地影响了
教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遏制“校闹 ”的泛滥和蔓延 ，学校
不能 “胳膊肘向外拐 ”， 甚至对教师
“过河拆桥”，应切实维护教师的正当
权益， 最大限度地关爱和保护教师 ，
成为教师坚强的依靠和后盾。 尤其对
于那些无理取闹的家长 ，教育管理部
门和学校要敢于理直气壮 、义正辞严
地说 “不 ”，让闹事者在校园 “无理寸
步难行”。

从长远和深层次原因看 ， 治理

“校闹 ”不能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
依法治理是正道 。 通过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对 “校闹 ”进行 “釜底抽薪 ”，
标本兼治 ，做到 “反客为主 ”，变被动
为主动 。

一方面 ，地方政府和教育管理部
门要从顶层设计入手 ，尽快完善相关
法规和制度，厘清学校、教师 、家长三
方在学生教育中的职责边界 ， 推动
“校闹”治理步入法治化轨道。 加快引
入独立于学校 、教师 、家长的家校矛
盾纠纷第三方处置机制 ， 成立由政
法、教育、公安、司法等部门人员和各
级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律师等组成
的“家校纠纷调处中心 ”，构筑多方治
理体系 ，统筹协调处置 “校闹 ”问题 ，
将“校闹”从校园内移出。

另一方面 ，各级各类学校须完善
学校管理制度 ，推进依法治校 ，依法

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和教学活动的
正常运转 。 同时 ，要对家长 “攻心为
上”，依托家长委员会平台 ，及时主动
地做好与家长的交流沟通 ，争取家长
对教师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消除他们
内心的不满情绪 ，建立民主 、和谐的
家校关系。

当然，杜绝“校闹”，学校还应关口
前移，强化教师管理和师德建设，规范
教学行为， 有效避免体罚或变相体罚
学生行为的发生，变“校闹 ”事后处理
为事前预防，筑起一道规避 “校闹 ”发
生的防护墙。

学校是教师和学生的乐园， 不是
“闹市区”，唯有多管齐下，从根本上治
理，方可让“校闹”在校园内销声匿迹，
还学校一方净土。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枣庄市市中
区渴口中学）

为什么会有“校闹”？ 来自基层的
教师说， 是因为只要学生向家长 “告
状”，家长跑到学校追究责任 ，通常不
管当事教师对错， 学校最终都会让教
师承担责任。 按照这种处理问题的逻
辑———越闹越得到重视，不闹才怪！ 对
于目前的生存状态， 许多教师颇有抱
怨， 自己的权益被漠视， 照此发展下
去， 连正常的教学都难以继续： 对违
规、捣乱的学生视而不见，能不做的事
尽量不做，担心惹事上身。

这些基层教师的 “抱怨 ”，值得引
起高度重视。 当然，他们是站在教师角
度来看“校闹”问题，如果从家长角度，
“校闹”的产生，定会有另一番解释，诸
如如果家长不去学校 “闹 ”，问题就得
不到处理，孩子的权益就会被侵犯。 这
两个角度的意见看似矛盾， 但其实指
向同一个问题， 即在当前的办学环境
中， 如何保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
益。 在我看来，行政治校而不是教育家

治校，行政主导管理而不是民主管理，
是导致教师和学生权益都没有得到重
视的根源所在。

家长不闹得不到重视， 那是因为
家长委员会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如果
有能够参与学校办学管理、 监督和帮
助家长维权的家长委员会，那么，家长
完全可以向家长委员会反映问题 ，由
家长委员会介入调查， 并根据调查结
果，要求校方正视并处理问题。 可遗憾
的是，到目前为止，家长委员会的建设
很不乐观， 有的学校要么根本没有成
立，要么成立了也只是摆设。 由于没有
能发挥作用的家长委员会，因此，家长
在孩子出事、受到伤害后，就会找校方
兴师问罪， 而由于家长觉得自己是弱
势的一方， 通常采取的办法就是把事
情“闹大”。

而学校以及学校的上级管理部
门，又恰恰怕“闹大”。 因此，面对家长
的“吵闹”，有的地方教育管理部门负

责人会下令学校尽快摆平以 “息事宁
人”， 校方只好快刀斩乱麻地执行，不
管教师对错，先对教师作出处理。 不仅
教师，校长也大抵如此。

更值得深思的是， 为何这种处理
问题的思路可以在学校畅通无阻？ 为
何校长、教师没有责任却要承担责任？
或者，至少应该基于公开、公正的调查
来处理、追责，而不能为“息事宁人”而
不顾青红皂白。 这有两方面原因：

其一，没有严格依法治校，对于学
生校园安全事故、 师生矛盾和家校冲
突，该诉诸法律的诉诸法律，属于教育
范畴的归教育，按照事件的性质，由相
关部门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追
究责任。 但现在，法律问题并不走法律
程序， 甚至与教育和道德问题混为一
谈， 这确实无法保障教师和学生的合
法权益， 也使得本应该对学生进行规
则教育的地方，变得不讲规则。

其二，学校没有教师委员会，对办

学事务、教育事务的处理，由行政说了
算，教师没有决策权，许多时候连知情
权、参与权、表达权也没有。 在行政治
校的办学模式中，教师只能听命行政。
假如有教师委员会， 对教师教育事务
方面问题的处理， 就应该由教师委员
会和家长委员会共同组成独立的机构
进行调查，举行听证会，而不是只听单
方面的意见。 在这种处理机制下，“校
闹”便会失去土壤，或者说根本没有必
要性———有畅通的渠道表达意见 、维
护权益，何须撕破脸皮吵闹呢？

概而言之，“校闹” 暴露出的深层
次问题是， 学校治理缺乏依法治校和
民主管理。 只有推进依法治校，在中小
学实行民主管理， 完善教师委员会和
家长委员会， 充分发挥教师委员会和
家长委员会的作用， 才能既保障办学
者、教育者的权益，又保障受教育者的
权益，才能构建和谐的家校关系。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5 年 5 月 24 日上午 ，云南省
昭通实验中学一名女教师被班上一
个 13 岁男生的母亲在校园内打倒在
地 。 2015 年 9 月 11 日下午 ，重庆市
巴南区麻柳嘴镇中心幼儿园发生一
起校园暴力事件 ， 造成一名教师肋
骨骨折 ，肺部损伤 ，另外两名教师和
一名保安受轻微伤 。 每个 “校闹 ”的
背后都不禁让我们义愤填膺 ， 学校
是传播文明的地方 ， 哪里容得起家
长随意到学校闹事 ， 教师的权益如
何才能得到保障 ？

作为教师， 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
候， 难免会与学生产生这样或那样的
误会。 但我们要及时化解这样的误会，
同时也要教育学生， 向家长汇报发生

在学校的事情，要汇报完整，不要添油
加醋，更不要掐头去尾。 这样才能避免
家长的误会， 进而避免伤害教师事件
的发生。

更为重要的是，学校在应对“校闹”
时，要坚决地为没有过错的教师撑腰。

作为学校，在“校闹”发生之后，要
积极主动地站出来， 全方位调查清楚
事件的原委， 坚决地站在教师的立场
上，维护教师的权益，做好教师的思想
疏通工作及心理安慰工作等。 如果是
教师的错误， 就要积极起到与家长之
间的协调作用；如果是家长的错误，就
要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理直气壮
地为教师说话， 坚决不让任何损害教
师权益的事情发生。

作为学校，在“校闹”发生之后，应
该积极主动联络媒体， 向媒体公开相
关信息，力争取得媒体的支持，做公平
公正的报道，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同
时，也应向全体家长公开相关信息，取
得家长的理解与支持。

作为学校 ，在 “校闹 ”发生之后 ，
更不应该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 ，迫
于某些压力 ，不问是非 ，采取大事化
小 、小事化了的态度 。 虽然 “校闹 ”可
以被 “摆平 ”，但教师受伤的心却无
法抚平 。 而且学校表现出的态度 ，并
非仅仅影响一个受伤害的教师 ，影
响的而是全体教师 。 有时候 ，学校的
懦 弱 或 者 无 为 会 助 长 一 种 社 会 劣
习 ，即任何孩子在学校受到委屈 ，家

长都可以到学校找教师评理 ，形成一
次次的 “校闹 ”，严重干扰学校正常
的教学秩序 。

作为学校， 平时要多组织教师学
习 《教师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
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让教师懂法 ，这
是对教师最好的保护。 许多事件的起
因可能是因为教师的法律意识淡薄 ，
对于学生爱之深恨之切， 结果对于那
些捣乱不求进步的孩子，可能会生气，
进而冲动。 但教师懂法之后，在发火或
者冲动之时，会联想到法律，可能态度
会相对温和许多，由此 “校闹 ”也就不
会发生了。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余杭
区舟枕小学）

给“校闹”套上法治与民主的缰绳
□熊丙奇

学校，当为教师撑腰
□张自恒

唯有顶层设计，方可“釜底抽薪”
□杨启锋

继“医闹”之后，“校闹”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在部分

媒体的报道中甚至呈“燎原”之势。而在事故纠纷处

理上，出现了不问是非、闹得凶赔得多的不正常现象。作为学

校教育中责任最重的教师，无疑是“校闹”的最大受害者，产生

家校纠纷，板子总会习惯性地先打向教师。有错，当然要改要

罚，甚至诉诸法律来解决。但是，也决不允许不分青红皂白就

将矛头指向教师，更不能让教师挨了“闷棍”之后，申诉无门。

因此，我们不禁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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